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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協助推廣「人工智慧基本法」草案政策電子圖文說明

資料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建構人工智慧發展與應用的良善環境，打造臺灣成為AI

人工智慧島，本院於本（114）年8月28日院會通過「人工

智慧基本法」草案，確立人工智慧研發、應用及治理基本

原則，定錨國家重要發展方向。

二、本院特策製旨揭說明資料，請協助推廣運用，電子檔請至

本院全球資訊網「政策與計畫─政策櫥窗」項下下載，刊

載時請視網頁長寬比例調整尺寸，以呈現完整圖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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